
附式一：申請書 

        本人係臺灣    戒治所編號    受戒治人  因□1.祖父母父母或配偶

有患重病、受重傷或身體殘障不克遠途跋涉。□2.父母有年滿六十五歲或子女均

未滿十二歲。請准移往臺灣        戒治所執行，俾便就近接見探視。 

    繳交之證明文件： 

    □1.祖父母、父母或配偶有患重病證明文件。 

    □2.祖父母、父母或配偶有受重傷證明文件。 

    □3.祖父母、父母或配偶有身體殘障證明文件。 

    □4.父母有年滿六十五歲證明文件。 

    □5.子女均未滿十二歲證明文件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

    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 


